附件
大兴区中小微餐饮企业担保贷款
政策实施细则
（修订版V2.0）

为落实《大兴区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微企业应对疫情影响保持平稳发展的若干措施》（京兴政办发〔2020〕13号）文件精神，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降低疫情对餐饮业发展的影响，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大兴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依托专业担保机构对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在商业银行办理贷款时提供担保，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支持范围
在大兴区注册并正常经营、信用记录良好、在商业银行办理信贷业务的中小微餐饮企业（企业规模划分参照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文件）。
二、支持标准
1、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餐饮企业，自本细则发布之日至2021年12月31日前提交完整资料的餐饮企业给予贷款担保，并对因此产生的担保费用给予财政资金支持。申请额度参考《大兴区餐饮企业分类参考表》（见表1），最高不超过200万元，期限不超过12个月。本次担保总规模不超过5000万元，根据企业提交完整材料的顺序、专业担保机构及贷款银行审批通过的顺序，先到先得。
2、对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企业（仅限本政策担保贷款），给予贴息支持，支持标准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贷款本金超出本政策担保额度产生的利息由企业自行承担。
3、对2020年已享受该政策的餐饮企业，在按时或提前归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后，可于2021年12月31日前再次申报担保贷款，再次申报担保贷款的最长期限不超过12个月。
三、资金规模
区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预计撬动担保规模5000万元。
四、运作模式
大兴区商务局委托专业担保机构北京兴展融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担保公司”）负责专项资金的账户管理和运营。利用融达担保公司杠杆和纽带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我区餐饮业。
五、申报材料
（一）担保贷款申报材料
1、餐饮企业担保贷款项目申请表（包含申请企业名称、成立时间、经营年限、店铺位置、是否为自有房产、店铺面积、就餐座位数、现有在职职工人数、申请借款金额等信息）；
2、 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等材料复印件；
3、 门店经营流水；
4、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同类国家行政机关出具的餐饮类经营资质）；
5、 企业三年内未受重大行政处罚承诺书；
6、 融达担保公司及合作贷款银行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
（二）担保贷款申请企业级别划分
专项资金所涉及的具体担保贷款额度需要在分级的基础上确定，参考下表对大兴区餐饮企业进行五级分类。
表1 大兴区餐饮企业分类参考表
	分类
	月平均店铺流水（万元）
	经营持续时间
	经营面积（平方米）
	固定员工
	就餐座位数（个）
	担保额度上限（万元）

	A
	不低于200（含200）
	不低于5年
	不低于200
	不低于10人 
	不低于100
	200

	B
	不低于100（含100）
	不低于5年
	不低于150
	不低于5人 
	不低于75 
	150

	C
	不低于50 
	不低于3年
	不低于100
	不低于3 人
	不低于50 
	80

	D
	不低于20 
	不低于1年
	不低于50
	不限
	不低于25 
	40

	E
	不低于10 
	不低于1年
	不低于50
	不限
	不限
	20


说明：重点商圈内餐饮商户，自商圈开业以来持续经营的，可不受上表“经营持续时间”的限制
（三）贴息申请材料
1、餐饮企业担保贷款项目贴息申请表（含借款人信息、担保贷款金额、利率、担保期限等信息）；
2、 企业营业执照、法人代表身份证明等材料复印件：
    3、原始贷款担保函复印件；
    4、银行贷款协议复印件；
5、银行出具的还款明细（或其他按期还本付息完毕有关凭证，需含本金及利息金额）；
6、其他有关材料。
六、申报流程
区商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有意向的中小微餐饮企业将所需材料提交至融达担保公司，融达担保公司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综合审定具体担保额度，出具贷款担保函。申请企业凭贷款担保函向合作银行申请贷款。
借款企业在按期完成还本付息后，可在三个月内向大兴区商务局提出贴息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综合审定具体贴息额度后，经区商务局同意，由融达担保公司向申请企业发放贴息资金。
借款企业应按照银行贷款协议约定，按期还本付息，若未能按期还本付息，且银行催告、追索期届满之后仍未能足额偿还，将由融达担保公司进行代偿并依法进行追偿，违约信息将被记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
七、资金用途及监管
企业贷款资金须用于餐饮企业持续经营。由合作银行对借款人在本机构的账户及贷款资金用途进行监管，确保专款专用。
区级财政担保资金（1000万元）由融达担保公司设立专项资金账户，负责其日常管理，用于大兴区中小微餐饮企业贷款担保，包括支付担保费用、本金代偿、贴息、追偿及其他相关费用。账户资金专款专用，按季度向大兴区商务局报送专项资金相关资料，并接受区商务局对专项资金的监督。若根据资金正常使用需要，企业申请贴息时专项资金支出已超出1000万元财政资金额度，则由大兴区商务局申请追加财政资金用于贴息支持。
大兴区商务局负责在相关条件成熟后及时拨款到专项账户，并在专项资金成立运作后，对专项资金的运作进行监督。同时，做好大兴区餐饮业专项资金担保贷款的宣传工作。
本项目将在结束后委托专业第三方公司对实际发生的财政资金进行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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